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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区域项目用海规划土地

协同工作指引

一、用海预审阶段协同工作内容

局海域处收到用海申请后，启动重点项目协同，相关部门同

步开展有关工作：涉及建设用地规模落实、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

的，局总体处、滨海新区分局同步开展调整论证工作；涉海功能

区规划资源主管部门开展选址意见或规划条件准备工作；局海域

处开展征求意见、评审等工作，出具用海预审意见。

二、用海审核和填海竣工验收阶段协同工作内容

受理海域使用权审核申请，局海域处组织审核，报市政府批

准后，出具用海批复；涉及建设用地规模落实的，滨海新区分局

编制方案，局总体处组织审核；涉及控规调整的，滨海新区分局

同步履行控规报批程序；涉海功能区规划资源主管部门根据年度

土地供应计划开展土地出让价格评估及成本核算，拟定土地供应

方案;滨海新区海洋局组织开展测量、审查、验收评审等工作，待

取得海域使用权不动产权证书后，滨海新区海洋局完成验收工作，

将相关材料报送局海域处，出具填海项目竣工验收批复。

三、土地供应阶段协同工作内容

滨海新区分局完成局一张图管理系统变更（海转陆），出具地

籍调查报告；涉海功能区规划资源主管部门核发选址意见书或规

划条件，滨海新区分局完成土地供应方案报滨海新区政府批准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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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实施土地供应。

以上工作协同，在局重点项目协作与动态监管模块运行，局

系统相关部门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。滨海新区分局加强与涉海功

能区的协同，提前介入，做好前期工作；涉海功能区要及时将用

海用地需求向市、区两级规划资源主管部门做好沟通，组织做好

测绘、技术文件、审查等前期准备工作。局系统相关部门按照围

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区域项目用海规划用地工作协同流程节点要求

（附件），加强工作协同和内部沟通，工作信息内部共享，压茬审

批，提高审批效率。

附件：1．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区域项目（50 公顷以下）用

海规划土地协同工作流程示意图（国有建设用地使

用权出让）

2．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区域项目（50 公顷以下）用

海规划土地协同工作流程示意图（国有建设用地使

用权划拨）

3．海域使用权审批工作流程示意图

4．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区域落实建设用地规模流程

示意图

5．滨海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流程示意图

6．滨海新区土地供应流程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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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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